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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8� � � 证券简称：电投产融 � �公告编号：2025-062

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情形，全部议案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通过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27日14:30。

2.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0月27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

票的时间为2025年10月2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院3号楼1701会议室。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冯俊杰女士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79人， 代表股份3,770,017,50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0.030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093,936,3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7.471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76人，代表股份676,081,1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558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76人，代表股份33,984,37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63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75,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75人，代表股份33,909,37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6299%。

公司董事、监事，有关高管及部门负责人，常年法律顾问出席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序号

议案

名称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结果

1.00

关于2025年

中期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

案

股数 3,768,058,700 948,602 1,010,204

通过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9480% 0.0252% 0.0268%

中小投资者股数 32,025,569 948,602 1,010,204

中小投资者表决股数占出席股

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比例

94.2362% 2.7913% 2.972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贾向明、傅嫱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000100� � � � � � � �证券简称：TCL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0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否决或变更。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27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27日（星期一）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27日（星

期一）上午9:15至2025年10月27日（星期一）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1001号TCL科学园国际E城G1栋2楼202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张佐腾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共计5,163人，代表股份4,815,671,319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3.3474�%（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0,800,862,447股，其中公司已回购的库存股份数量为 174,747,985�股，该等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13人，代表股份1,866,475,668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049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5,150人，代表股份2,949,195,651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4.2984%。 公司部分董事、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见证律

师全程监督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0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3,514,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46％；反对37,358,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58％；弃权4,798,5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9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04,392,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13％；反对37,358,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34％；弃权4,798,5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3％。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00: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3,322,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06％；反对37,631,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14％；弃权4,716,8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7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04,201,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59％；反对37,631,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11％；弃权4,716,8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24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俊超、赵丹阳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000002、299903 证券简称：万科A、万科H代 公告编号：2025-132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资产交易事项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万科” ）与其控股子公司万物云空间科技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物云” ）的子公司就资产交易的支付安排达成补充协议，公司全资子公司通过

抵质押为相关支付义务和费用提供担保。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在授权有效期内提供的新增担保总额须不超过人民币1,500亿元，有效期为自2024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之日起至202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止。董事会在取得股东大会授权之同时，已进一步转授权

公司指定高管人员对于单笔金额低于人民币50亿元的对外担保进行决策。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 � 被转授权人员已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决策同意本次担保事

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事项

（一）担保事项概述

万科全资子公司杭州弘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弘望” ）、杭州东学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杭州东学” ）向万物云全资子公司杭州朴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朴

寓” ）转让杭州万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万瑜” ）100%股权，万科全资子公司上海万科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万科投资” ，与前述杭州弘望、杭州东学合称“卖方” ）向万物云全资子

公司深圳市万物商企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万物商企” ）转让上海祥大房地产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祥大” ）100%股权，各方分别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分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转

让价款将用于万科及其子公司向万物云及其子公司结算费用（以下简称“后续支付义务” ）。

近日，万科、杭州弘望、杭州东学、杭州万瑜、南京同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同

昇” ）与杭州朴寓，万科、上海万科投资、上海祥大、南京同昇与深圳万物商企分别签署股权转让补充协

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杭州朴寓与深圳万物商企分别同意按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剩余股权转让

价款， 如交割审计确认的最终购买价格低于股权转让价款， 则卖方应归还差额 （以下简称 “差额归

还” ），万科全资子公司南京同昇以其持有的办公、商业房屋产权和应收账款为差额归还、后续支付义务

和相关费用等合同义务提供抵质押担保。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南京同昇已分别与杭州朴寓和深圳万物商企签署应收账款质押协议和房屋抵押协议，为差额归还、

后续支付义务和相关费用等合同义务提供抵质押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为10,118万元，抵质押期限至相关

支付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一

公司名称：杭州弘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9月27日

注册地：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良渚文化村艺术中心1幢124室

注册资本：12,154.524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枫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股权结构：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浙江万科南都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杭州弘望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0.23万元，负债总额0.07万元，净资产10.16万元；2024年的营业收

入0万元，利润总额0万元，净利润-0.01万元。

截至 2025年9月30日，资产总额6,795.40�万元，负债总额0.07万元，净资产6,795.33万元；2025年1

月-9月的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7,145.81�万元，净利润-5,359.36万元。

截至目前，杭州弘望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根据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

台”查询，杭州弘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二

公司名称：杭州东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5月20日

注册地：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良渚文化村玉鸟流苏苑23幢

注册资本：11,677.876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枫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

股权结构：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浙江万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杭州东学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6,769.47万元，负债总额6,663.26万元，净资产106.21万元；2024年

的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8.29万元，净利润8.30万元。

截至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9,682.06�万元， 负债总额4,748.54万元， 净资产4,933.52万元；

2025年1月-9月的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9,119.47万元，净利润-6,840.56万元。

截至目前，杭州东学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根据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

台”查询，杭州东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被担保人三

公司名称：上海万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01月17日

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路727号208A室

法定代表人：耿冰

注册资本：人民币20,409万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房地产综合开发经营及相关技术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公司持有上海万科投资100%股权。

截止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5,920,892.50� 万元， 负债总额5,831,805.38万元， 净资产89,

087.12万元；2024年1月-12月营业收入1,330.78万元，利润总额104,765.37万元，净利润107,360.22万

元。

截止2025年9月30日，资产总额5,423,597.74万元，负债总额5,356,689.35万元，净资产66,908.39

万元；2025年1月-9月营业收入17,858.64万元，利润总额179,939.53�万元，净利润176,115.03万元。

截至目前，上海万科投资涉及若干诉讼案件，涉及金额合计约0.24亿元。 除此之外，上海万科投资不

存在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根据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上海万科投

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有助于支持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人民币844.40亿元，占公司 2024年末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41.66%。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及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余额人民币818.39亿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人民币17.37亿元，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其他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人民币8.64亿元。 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将为845.42亿元，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将为41.71%。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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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49,

980股，涉及人数8人，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0.0154%。本次回购注销的首批授予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由3.56元/股调整为2.228元/股， 预留授予限制股票回购价格由6.87元/股调整

为4.775元/股（退休另计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本次回购价款总计人民币896,398.37元。

2. 本次回购的限制性股票于2025年10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后续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349,980股，从2,278,954,380股减少至2,

278,604,400股。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0年8月2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草案）〉的议案》。

2.2021年5月9日，公司收到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 ）《关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21］174号），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3.2021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钨高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中

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 的议案》、

《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进行修订。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4.2021年6月15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中钨高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2021年6月15日至2021年6

月24日，公司公示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姓名及职务，在公示期限

内，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或不良反映。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

于2021年6月26日出具了《监事会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

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5.2021年6月30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激励计划” 、“本计划”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修订稿）

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并于2021年7月1日公告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自查报告》。

6.2021年7月2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钨高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议案》。 同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议案》。 确定以2021年7月2日作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向143名激励对象授予

共计1,963.44万股限制性股票。

7.2021年7月16日，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并披露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实际授予激励对象140人，授予限制性股票1,957.34万股，限制

性股票上市日为2021年7月22日。

8.2022年6月1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

励对象名单等相关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确定以2022年6月1日作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预留授予日，向36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166.30万股限制性股票，剩余未授予的324.56万

股预留限制性股票到期将自动作废。

9.2022年6月2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中钨高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等公告，并在公司公示栏公示

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公示》，内容包括激励对象的

姓名及职务等信息，公示时间为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6月11日。 监事会通过公司人力资

源部在公示期限内，以书面、口头或电子邮件等形式搜集对公示的真实意见，并于2022年6

月15日出具了《监事会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情况的

说明》。

10.2022年8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业绩条件成就的

议案》，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1.2023年4月3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七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及涉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出具审核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公

司已于2023年5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事宜。

12.2023年7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九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

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符合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137名激励对象， 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822.89

万股； 同意将1名因离职不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

130,0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律师

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3.2023年12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第十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公司业

绩条件达成的议案》，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

律意见书。

14.2024年8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将10名因退休、调动、个人绩效考核等原因不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合计747,72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

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涉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出

具审核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5.2025年7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8名因退休、离职、个

人绩效考核等原因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349,980

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该议案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并提交董事会，

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比例、价格、资金来源及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一）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激励对象正常调动、退休等客

观原因与企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时，则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中：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当

年达到可解锁时间限制和业绩考核条件的，可解锁的部分可在离职之日起半年内解锁。 尚

未达到可解锁时间和业绩考核条件的，公司按授予价格计息购回，并按照《公司法》的规定

进行处理。 因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原因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

价格与股票市价的孰低值（不计利息）回购。

（二）回购注销的数量及比例

鉴于8名激励对象因退休、离职、个人绩效考核等原因不再符合解锁条件，应回购注销

该等人员持有的349,980股限制性股票，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0.0154%。

调整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变动如下：

（1）首次授予

分类

调整后限制性股票授予量

（股）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股）

扣除本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

股票授予量（股）

高管合计 1,924,520 0 1,924,520

其他合计 22,781,330 311,140 22,470,190

首次授予合计 24,705,850 311,140 24,394,710

（2）预留授予

分类

调整后限制性股票授予量

（股）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股）

扣除本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

股票授予量（股）

高管合计 230,360 0 230,360

其他合计 1,864,330 38,840 1,825,490

预留授予合计 2,094,690 38,840 2,055,850

（三）回购注销的价格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退休等客观原因与

企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时，尚未达到可解锁时间和业绩考核条件的，公司按授予价格

计息购回。

激励对象因主动离职、个人绩效考核原因不符合解锁条件的，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与

股票市价的孰低值（不计利息）回购。

鉴于公司在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至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期间实施了2022年

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于2022年10月19日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30元

（含税）；于2023年6月9日实施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于2023年10月17日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1.20元（含税）；于2024年5月31日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30元（含

税）；于2025年6月19日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60元（含税）。 根据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需对本次回购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公式为：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调整前的价格－每股派息额；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调整前的价格÷

(1+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因此，本次回购注销的首批授予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56元/股调整为2.228元/股， 预留授予限制股票回购价格由6.87元/股

调整为4.775元/股（退休另计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四）回购注销资金总额及来源

公司本次拟用于支付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 回购价款总计人民币896,

398.37元。根据股东会授权，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一切事项已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无

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办理

回购注销涉及的股份注销登记，变更注册资本等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

事宜已于2025年10月24日完成。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349,980股。本次注

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 后续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从2,278,954,380股减少至2,278,604,400股。

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股份 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31,975,022 45.28% -349,980 1,031,625,042 45.27%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46,979,358 54.72% 0 1,246,979,358 54.73%

总股本 2,278,954,380 100.00% -349,980 2,278,604,400 100.00%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系公司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对已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具体处理，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较少，且回购

所用资金较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

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责，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

值。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407� � � � � �证券简称：胜利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2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胜利股份” ）正在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由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控制的燃气类相关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 ）， 交易标的包括由中油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油投

资” ）持有的中油燃气（珠海横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油珠海” ）100%的股权、天达

利通新能源（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达利通” ）持有的天达胜通新能源（珠海）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达胜通” ）100%的股权以及由中油中泰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油中泰” ）持有的南通中油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中油” ）51%的

股权、青海中油甘河工业园区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河中油” ）40%的股权，其中，天

达胜通通过旗下子公司中油燃气（珠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投资” ）间接控制

甘河中油40%的股权及南通中油49%的股权，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合计持有中油珠

海100%的股权、天达胜通100%的股权，合计控制甘河中油80%的股权、南通中油100%的

股权。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

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证券交易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证券（股票简称：胜利股份，股票代码：

000407）自2025年10月28日（星期二）开市起开始停牌。

公司预计在不超过10个交易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 即在2025年11月11日前

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要求披露相关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交易方案， 公司证券最晚将于2025

年11月11日开市起复牌并终止筹划相关事项，同时披露停牌期间筹划事项的主要工作、事

项进展、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后续安排等事项，充分提示相关事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承诺

自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本次筹划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中油珠海100%的股权、天达胜通100%的股权、南通中油51%

的股权及甘河中油40%的股权，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1.中油珠海

公司名称 中油燃气（珠海横琴）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C62CHQ9U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兴盛一路128号3316办公-B

法定代表人 刘华焕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22年12月30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兴能源技

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数据处理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字技术服务；科技

中介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燃气器具生产；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

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中油投资持有100%股权

2.天达胜通

公司名称 天达胜通新能源（珠海）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C6RW8T7A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兴盛一路128号3316办公-A

法定代表人 刘华焕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22年12月30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兴能源技

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数据处理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字技术服务；科技

中介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燃气器具生产；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

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天达利通持有100%股权

3.南通中油

公司名称 南通中油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82670965055Q

注册地址 江苏省如皋市如皋港沿江公路99号

法定代表人 谭彦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8年1月11日

经营范围

天然气经营（经营区域：如皋市）；从事城市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管网及

相关附属设施建设、经营，城市天然气管网的设计安装，城市天然气输配设备的安全

检测、维抢修；从事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的综合开发利用、相

关技术服务和管理咨询；燃气灶具、仪表仪器、燃气设备批发、零售（零售仅限于注册

地，凡涉及国家专项规定的，取得专项许可手续后经营，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

及配额许可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生物质燃气生产和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合同能源管理；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

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充电桩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热力生产和

供应；生物质能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股权结构 中油中泰持有51%股权，天达胜通旗下子公司珠海投资持有49%股权

4.甘河中油

公司名称 青海中油甘河工业园区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30000661922117G

注册地址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罗强

注册资本 2,6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8年1月24日

经营范围

甘河工业园区燃气管网建设、经营、管理；天然气销售、天然气管道运输；燃气相关技

术开发；加气站建设；压缩天然气汽车改装；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销售；汽油、柴油

零售（此项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食品百货销售。 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及信息技术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中油中泰持有40%股权，天达胜通旗下子公司珠海投资持有40%股权、青海甘河工业

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持有20%股权

具体重组标的正在商讨过程中，最终标的资产范围以后续公告的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

书披露的信息为准。

（二）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持有交易标的股权的中油投资、天达利通及中油中泰3家公司。

1.中油投资

公司名称 中油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5645352119

注册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前山路9号1518办公

法定代表人 许铁良

注册资本 7,500万美元

成立时间 2010年11月17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温室

气体排放控制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生物质液体燃料生产工艺研发；余热发

电关键技术研发；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技术研发；在线能源计量技术研发；在线能源监

测技术研发；运行效能评估服务；煤炭洗选；采矿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电力行业高

效节能技术研发；能量回收系统研发；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

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工业工程设计服务；石油天然气

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智能输配电及

控制设备销售；燃气器具生产；供应链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

管理服务；数字创意产品展览展示服务；企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薪

酬管理服务；安全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融资咨询服

务；工程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燃气经营；生物质燃气生产和供应；燃气汽车加气经

营；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电气安装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煤炭开采。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天达利通

公司名称 天达利通新能源（珠海）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CEK4P435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兴盛一路128号3917办公-A

法定代表人 刘华焕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23年4月7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兴能源

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数据处理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字技术服务；

科技中介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燃气器具生产；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新材料技

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中油中泰

公司名称 中油中泰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7341756519

注册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前山路9号1516办公

法定代表人 许铁良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2年3月13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温室

气体排放控制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生物质液体燃料生产工艺研发；余热发

电关键技术研发；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技术研发；在线能源计量技术研发；在线能源监

测技术研发；运行效能评估服务；煤炭洗选；采矿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电力行业高

效节能技术研发；能量回收系统研发；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

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工业工程设计服务；石油天然气

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智能输配电及

控制设备销售；燃气器具生产；供应链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

管理服务；数字创意产品展览展示服务；企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薪

酬管理服务；安全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融资咨询服

务；工程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燃气经营；生物质燃气生产和供应；燃气汽车加气经

营；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电气安装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煤炭开采。（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拟由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目前尚存

在不确定性，具体交易方式、交易方案以后续公告的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披露的信息为

准。

（四）本次交易的意向性文件

近日，胜利股份已与中油投资、天达利通及中油中泰就本次交易签署了《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意向协议》（以下简称“《意向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中油珠海100%的股权、 天达胜通

100%的股权、南通中油51%的股权及甘河中油40%的股权。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预计

将合计持有中油珠海100%的股权、天达胜通100%的股权，合计控制甘河中油80%的股权、

南通中油100%的股权。

（二）本次交易对价应以评估价值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定。

（三）《意向协议》的相关约定仅为交易各方关于本次交易的初步合作意向，交易各方

在本次交易中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及各项安排以交易各方最终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为准。

三、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尽快聘

请并督促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按照承诺的期限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

四、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仍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具体交易方

案仍在商讨论证中，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并经有权

监管机构审核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最终能否通过审批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请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经董事长签字、董事会盖章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二）本次交易的意向性协议；

（三）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

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情形的说明；

（四）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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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0月27日（星期一）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27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10月27日9:15-15:00。

（2）召开地点：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东环路北段369号公司本部2号楼九楼第二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宏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35人，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共1,237,555,35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5.3981%。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735,419,74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2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831人， 代表股份502,135,

6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777%。（注：全文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

的情况，均为分别计算时四舍五入的尾差所致）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32人，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共502,248,61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2.4827%。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113,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831人，代表股份502,135,

6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777%。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有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三项提案， 各提案的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部分议案表决意见比例加总数不是100%，均为分别计算占比时四舍五入的尾差所致）：

（一）关于选举刘超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票） 735,419,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票） 501,545,177 474,754 115,683

合计 1,236,964,919 474,754 115,683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523 0.0384 0.009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501,658,177 474,754 115,683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824 0.0945 0.023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刘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与公司一届职工代表大会团团

（组）长联席会议选举产生的职工董事王向红女士（个人简历附后）及原公司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735,419,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452,703,868 38,503,115 10,928,631

合计 1,188,123,610 38,503,115 10,928,631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6.0057 3.1112 0.883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452,816,868 38,503,115 10,928,631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0.1579 7.6661 2.1759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735,419,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467,218,302 34,801,029 116,283

合计 1,202,638,044 34,801,029 116,283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1785 2.8121 0.0094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735,419,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467,138,768 34,877,763 119,083

合计 1,202,558,510 34,877,763 119,083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1721 2.8183 0.0096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735,419,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467,132,877 34,881,554 121,183

合计 1,202,552,619 34,881,554 121,183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1716 2.8186 0.0098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735,419,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467,187,011 34,822,420 126,183

合计 1,202,606,753 34,822,420 126,183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1760 2.8138 0.0102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5、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735,419,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467,184,975 34,824,120 126,519

合计 1,202,604,717 34,824,120 126,51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1758 2.8139 0.0102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6、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735,419,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467,194,675 34,814,120 126,819

合计 1,202,614,417 34,814,120 126,81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1766 2.8131 0.0102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7、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735,419,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501,885,979 110,016 139,619

合计 1,237,305,721 110,016 139,61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798 0.0089 0.01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501,998,979 110,016 139,619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503 0.0219 0.0278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8、关于修订《“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办法》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735,419,742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467,202,275 34,794,220 139,119

合计 1,202,622,017 34,794,220 139,11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1772 2.8115 0.011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467,315,275 34,794,220 139,119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3.0446 6.9277 0.0277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鲁鸿贵、杨学林

3、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表决程序

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4、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8日

附件：

王向红女士个人简介

王向红女士，1972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高级政工师。曾任：河南神火集团有限

公司综合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党委委员、纪委副书记，公司下属神火煤业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公

司下属河南神火国贸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公司纪委书记、职工监事；现任：河南神火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常委、董事、工会主席，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职工董事。

截至目前，王向红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目前，王向红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曾被市场禁入或被公

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

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外， 王向红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